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73號

原      告  吳尚頤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王煥傑律師

被      告  陳朝壎  

訴訟代理人  黃曼瑤律師

被      告  台灣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楊梅四維分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宋滿華  

被      告  吳奕霈  

上  二  人

訴訟代理人  翁永灝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3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3年5月22日透過被告台灣房屋仲介

股份有限公司楊梅四維分公司（下稱台灣房屋楊梅店）之經

紀人員即被告吳奕霈居間介紹，以新臺幣（下同）980萬元

向被告陳朝壎購買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段000巷0

0號2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及其坐落土地，並於113年7月

18日完成房屋點交手續。詎原告於113年8月9日即發現系爭

房屋主臥室木地板縫隙有滲漏水之情形，及於113年8月22日

發現系爭房屋主衛浴、客衛浴磁磚亦有滲漏水之情形。被告

陳朝壎於買賣契約現況說明書勾選系爭房屋無滲漏水，顯然

係故意不告知系爭房屋有滲漏水瑕疵，爰依民法第360條之

規定，請求被告陳朝壎賠償維修費用525,263元及檢測費用1

7,325元。又被告台灣房屋楊梅店、吳奕霈未善盡調查義務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且隱瞞系爭房屋有滲漏水瑕疵，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

226條第1項、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規定，應

連帶賠償原告上開維修費用及檢測費用等語。並聲明：㈠被

告陳朝壎應給付原告542,58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台灣房屋楊梅

店、吳奕霈應連帶給付原告542,58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第一、二項

聲明，如任一被告為給付時，另一被告於其給付範圍內免除

給付責任。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陳朝壎：被告陳朝壎居住系爭房屋長達19年未曾重新裝

潢或修繕，且居住期間無滲漏水情形，鄰居亦未曾反應有漏

水。系爭房屋為中古屋，買賣雙方簽約時以賣方讓價後不負

瑕疵擔保責任，合意以980萬元成交，低於被告陳朝壎原預

定之售價1,058萬元，並特約免除賣方之瑕疵擔保責任，故

原告不得再請求被告陳朝壎負賠償責任。又原告自行委請樂

菁工程檢驗有限公司（下稱樂菁公司）檢驗欠缺公正性，報

價單高於市場行情且未計算折舊等語置辯。並聲明：1.原告

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台灣房屋楊梅店、吳奕霈：原告所述木地板縫隙滲漏

水、樓下住戶天花板夾層中之白華結晶垂流、放置木炭及防

潮顆粒，均為破壞系爭房屋外層始得查知之瑕疵，而非一般

人肉眼所得直接知悉，亦非經紀人員之專業所能及。被告吳

奕霈未違反民法第567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

規定之注意義務，不構成債務不履行，被告台灣房屋楊梅店

自不負連帶賠償責任。縱認被告應負賠償責任，原告所提報

價單項目非全部與漏水相關，且應計算折舊等語置辯。並聲

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

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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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原告請求被告陳朝壎賠償為無理由。

　　1.按買賣之物，缺少出賣人所保證之品質者，買受人得不解

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而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出賣

人故意不告知物之瑕疵者亦同，民法第360條定有明文。

　　2.原告於113年5月22日以980萬元向被告陳朝壎購買系爭房

屋及其坐落土地，並於113年7月18日完成房屋點交手續，

系爭房屋現況說明書第28點「是否有滲漏水情形」勾選

否，惟原告於113年8月9日因裝潢拆除主臥室木地板，發

現主臥室木地板下有滲漏水情形，有不動產買賣契約書

（下稱系爭契約）、照片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9至29

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65頁），堪信為真

實。

　　3.原告主張被告陳朝壎故意不告知系爭房屋有滲漏水瑕疵，

無非以：⑴原告於113年9月11日委託樂菁公司檢測發現系

爭房屋漏水之原因為主衛浴、客衛浴地面與牆壁防水層開

裂，浴室壁磚開裂嚴重吸水滲透，牆地角隅開裂未做防水

補強直接滲漏、浴室門斗角未做防水導致滲漏等；⑵樓下

住戶之天花板夾層內部樓板滲漏白華結晶垂流，樓下住戶

天花板油漆脫落、壁癌；⑶系爭房屋主臥室木地板下方鄰

近主衛浴區域放置大量木炭及白米等具備防潮、吸附空氣

中水分特性之防潮物品云云，並提出樂菁公司檢測報告書

及照片為證（本院卷第39至75頁）。

　　4.然查：⑴兩造不爭執系爭房屋於點交時浴室壁磚有破裂情

形（本院卷第165頁），浴室壁磚有局部裂痕固為肉眼所

能察見（本院卷第31頁），然防水層是否失效並非肉眼可

知，且原告是拆除木地板後才發現滲漏水並委請樂菁公司

檢測，自不能以交屋後樂菁公司檢測發現系爭房屋有滲漏

水即認定被告陳朝壎明知而故意不告知系爭房屋有滲漏水

情形。⑵原告並未舉證樓下住戶曾通知被告陳朝壎系爭房

屋有滲漏水情形，被告陳朝壎亦稱未曾接獲鄰居反應有漏

水，自不能證明被告陳朝壎明知而故意不告知系爭房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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滲漏水之情形。⑶台灣氣候潮溼，裝潢時在木地板下方放

置木炭防潮並不罕見，且該木地板外觀陳舊（本院卷第75

頁），似非於交屋前故意鋪設遮蔽滲漏水之用，尚難認被

告陳朝壎明知而故意不告知系爭房屋有滲漏水之情形。

　　5.原告另於115年1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當日提出民事準備一

狀及原證9至12為證（本院卷第245至261頁），然本院於1

14年10月20日已發函請兩造於114年11月28日前聲請調查

證據或提出證據，逾時不予調查、審酌，且記載本次開庭

（115年1月23日）預定辯論終結（本院卷第201、202

頁），兩造均於114年10月29日收受函文（本院卷第211至

215頁）。被告均已遵期提出書狀（本院卷第219、227

頁），原告卻逾期將近2個月才當庭提出書狀及證據，且

未說明正當原因（本院卷第239頁），顯然意圖延滯訴

訟，故本院不予審酌原告上開書狀內容及證據。

　　6.綜上，原告並未舉證被告陳朝壎故意不告知系爭房屋有滲

漏水瑕疵，則原告依民法第360條規定，請求被告陳朝壎

給付維修費用525,263元及檢測費用17,325元，為無理

由。

　㈡原告請求被告台灣房屋楊梅店、吳奕霈賠償為無理由。

　　1.按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

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賠償

責任，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定有明文。

　　2.次按，經營仲介業務者經買賣或租賃雙方當事人之書面同

意，得同時接受雙方之委託，並依下列規定辦理：一、公

平提供雙方當事人類似不動產之交易價格。二、公平提供

雙方當事人有關契約內容規範之說明。三、提供買受人或

承租人關於不動產必要之資訊。四、告知買受人或承租人

依仲介專業應查知之不動產之瑕疵。五、協助買受人或承

租人對不動產進行必要之檢查。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為保護買賣或租賃當事人所為之規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

條例第24條之2定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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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原告主張被告吳奕霈於簽訂系爭契約前僅1次攜同原告看

屋，且原告並未進入系爭房屋主臥室、主衛浴、客衛浴檢

查屋況，被告台灣房屋楊梅店、吳奕霈在原告尚未了解系

爭房屋全部屋況之情況下倉促令原告與被告陳朝壎簽訂系

爭契約，且協助被告陳朝壎隱瞞系爭房屋存在漏水瑕疵，

未盡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第3至5款義務云

云。

　　4.惟查，原告自承簽約前到現場看屋7到10分鐘，簽約後原

告有帶家人看了約20分鐘等語（本院卷第242頁），且系

爭契約亦有附現況說明書（本院卷第25頁），則原告對於

系爭房屋為中古屋及屋況為何，並非毫無了解。又原告是

在拆除木地板後才發現滲漏水情形，且委託樂菁公司檢查

才知浴室防水層失效，然仲介人員並無以專業機具設備於

交屋前測試系爭房屋有無漏水之義務，倘肉眼可見之處並

無滲漏水情形，自難謂被告台灣房屋楊梅店、吳奕霈有何

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第3至5款義務或債

務不履行情形。至於原告主張被告台灣房屋楊梅店、吳奕

霈協助被告陳朝壎隱瞞系爭房屋存在漏水瑕疵，並未提出

證據，且本院認定被告陳朝壎並無故意不告知系爭房屋有

滲漏水瑕疵之情形，故原告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

條第2項、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

求被告台灣房屋楊梅店、吳奕霈連帶賠償，為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

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吳佩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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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龍明珠 

依民事訴訟書狀規則第 5 條規定：  

當事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書狀，經法院定期間通知其補

正，而未補正或未能補正符合規定之書狀者，法院得拒絕其書狀

之提出，不列為訴訟資料；其嗣後再就同一事由提出未依格式或

記載方法製作之書狀者，不生效力，法院毋庸處理。

當事人於前項期間內補正者，視同於原書狀到院時已提出；逾期

始提出符合規定之書狀者，為新提出之書狀。

當事人未依第一項規定補正前，法院得不將書狀分與法官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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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73號
原      告  吳尚頤  


訴訟代理人  王煥傑律師
被      告  陳朝壎  
訴訟代理人  黃曼瑤律師
被      告  台灣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楊梅四維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滿華  
被      告  吳奕霈  
上  二  人
訴訟代理人  翁永灝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3年5月22日透過被告台灣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楊梅四維分公司（下稱台灣房屋楊梅店）之經紀人員即被告吳奕霈居間介紹，以新臺幣（下同）980萬元向被告陳朝壎購買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段000巷00號2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及其坐落土地，並於113年7月18日完成房屋點交手續。詎原告於113年8月9日即發現系爭房屋主臥室木地板縫隙有滲漏水之情形，及於113年8月22日發現系爭房屋主衛浴、客衛浴磁磚亦有滲漏水之情形。被告陳朝壎於買賣契約現況說明書勾選系爭房屋無滲漏水，顯然係故意不告知系爭房屋有滲漏水瑕疵，爰依民法第360條之規定，請求被告陳朝壎賠償維修費用525,263元及檢測費用17,325元。又被告台灣房屋楊梅店、吳奕霈未善盡調查義務且隱瞞系爭房屋有滲漏水瑕疵，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規定，應連帶賠償原告上開維修費用及檢測費用等語。並聲明：㈠被告陳朝壎應給付原告542,58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台灣房屋楊梅店、吳奕霈應連帶給付原告542,58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第一、二項聲明，如任一被告為給付時，另一被告於其給付範圍內免除給付責任。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陳朝壎：被告陳朝壎居住系爭房屋長達19年未曾重新裝潢或修繕，且居住期間無滲漏水情形，鄰居亦未曾反應有漏水。系爭房屋為中古屋，買賣雙方簽約時以賣方讓價後不負瑕疵擔保責任，合意以980萬元成交，低於被告陳朝壎原預定之售價1,058萬元，並特約免除賣方之瑕疵擔保責任，故原告不得再請求被告陳朝壎負賠償責任。又原告自行委請樂菁工程檢驗有限公司（下稱樂菁公司）檢驗欠缺公正性，報價單高於市場行情且未計算折舊等語置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台灣房屋楊梅店、吳奕霈：原告所述木地板縫隙滲漏水、樓下住戶天花板夾層中之白華結晶垂流、放置木炭及防潮顆粒，均為破壞系爭房屋外層始得查知之瑕疵，而非一般人肉眼所得直接知悉，亦非經紀人員之專業所能及。被告吳奕霈未違反民法第567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規定之注意義務，不構成債務不履行，被告台灣房屋楊梅店自不負連帶賠償責任。縱認被告應負賠償責任，原告所提報價單項目非全部與漏水相關，且應計算折舊等語置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請求被告陳朝壎賠償為無理由。
　　1.按買賣之物，缺少出賣人所保證之品質者，買受人得不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而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出賣人故意不告知物之瑕疵者亦同，民法第360條定有明文。
　　2.原告於113年5月22日以980萬元向被告陳朝壎購買系爭房屋及其坐落土地，並於113年7月18日完成房屋點交手續，系爭房屋現況說明書第28點「是否有滲漏水情形」勾選否，惟原告於113年8月9日因裝潢拆除主臥室木地板，發現主臥室木地板下有滲漏水情形，有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照片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9至2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65頁），堪信為真實。
　　3.原告主張被告陳朝壎故意不告知系爭房屋有滲漏水瑕疵，無非以：⑴原告於113年9月11日委託樂菁公司檢測發現系爭房屋漏水之原因為主衛浴、客衛浴地面與牆壁防水層開裂，浴室壁磚開裂嚴重吸水滲透，牆地角隅開裂未做防水補強直接滲漏、浴室門斗角未做防水導致滲漏等；⑵樓下住戶之天花板夾層內部樓板滲漏白華結晶垂流，樓下住戶天花板油漆脫落、壁癌；⑶系爭房屋主臥室木地板下方鄰近主衛浴區域放置大量木炭及白米等具備防潮、吸附空氣中水分特性之防潮物品云云，並提出樂菁公司檢測報告書及照片為證（本院卷第39至75頁）。
　　4.然查：⑴兩造不爭執系爭房屋於點交時浴室壁磚有破裂情形（本院卷第165頁），浴室壁磚有局部裂痕固為肉眼所能察見（本院卷第31頁），然防水層是否失效並非肉眼可知，且原告是拆除木地板後才發現滲漏水並委請樂菁公司檢測，自不能以交屋後樂菁公司檢測發現系爭房屋有滲漏水即認定被告陳朝壎明知而故意不告知系爭房屋有滲漏水情形。⑵原告並未舉證樓下住戶曾通知被告陳朝壎系爭房屋有滲漏水情形，被告陳朝壎亦稱未曾接獲鄰居反應有漏水，自不能證明被告陳朝壎明知而故意不告知系爭房屋有滲漏水之情形。⑶台灣氣候潮溼，裝潢時在木地板下方放置木炭防潮並不罕見，且該木地板外觀陳舊（本院卷第75頁），似非於交屋前故意鋪設遮蔽滲漏水之用，尚難認被告陳朝壎明知而故意不告知系爭房屋有滲漏水之情形。
　　5.原告另於115年1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當日提出民事準備一狀及原證9至12為證（本院卷第245至261頁），然本院於114年10月20日已發函請兩造於114年11月28日前聲請調查證據或提出證據，逾時不予調查、審酌，且記載本次開庭（115年1月23日）預定辯論終結（本院卷第201、202頁），兩造均於114年10月29日收受函文（本院卷第211至215頁）。被告均已遵期提出書狀（本院卷第219、227頁），原告卻逾期將近2個月才當庭提出書狀及證據，且未說明正當原因（本院卷第239頁），顯然意圖延滯訴訟，故本院不予審酌原告上開書狀內容及證據。
　　6.綜上，原告並未舉證被告陳朝壎故意不告知系爭房屋有滲漏水瑕疵，則原告依民法第360條規定，請求被告陳朝壎給付維修費用525,263元及檢測費用17,325元，為無理由。
　㈡原告請求被告台灣房屋楊梅店、吳奕霈賠償為無理由。
　　1.按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賠償責任，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定有明文。
　　2.次按，經營仲介業務者經買賣或租賃雙方當事人之書面同意，得同時接受雙方之委託，並依下列規定辦理：一、公平提供雙方當事人類似不動產之交易價格。二、公平提供雙方當事人有關契約內容規範之說明。三、提供買受人或承租人關於不動產必要之資訊。四、告知買受人或承租人依仲介專業應查知之不動產之瑕疵。五、協助買受人或承租人對不動產進行必要之檢查。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為保護買賣或租賃當事人所為之規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定有明文。
　　3.原告主張被告吳奕霈於簽訂系爭契約前僅1次攜同原告看屋，且原告並未進入系爭房屋主臥室、主衛浴、客衛浴檢查屋況，被告台灣房屋楊梅店、吳奕霈在原告尚未了解系爭房屋全部屋況之情況下倉促令原告與被告陳朝壎簽訂系爭契約，且協助被告陳朝壎隱瞞系爭房屋存在漏水瑕疵，未盡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第3至5款義務云云。
　　4.惟查，原告自承簽約前到現場看屋7到10分鐘，簽約後原告有帶家人看了約20分鐘等語（本院卷第242頁），且系爭契約亦有附現況說明書（本院卷第25頁），則原告對於系爭房屋為中古屋及屋況為何，並非毫無了解。又原告是在拆除木地板後才發現滲漏水情形，且委託樂菁公司檢查才知浴室防水層失效，然仲介人員並無以專業機具設備於交屋前測試系爭房屋有無漏水之義務，倘肉眼可見之處並無滲漏水情形，自難謂被告台灣房屋楊梅店、吳奕霈有何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第3至5款義務或債務不履行情形。至於原告主張被告台灣房屋楊梅店、吳奕霈協助被告陳朝壎隱瞞系爭房屋存在漏水瑕疵，並未提出證據，且本院認定被告陳朝壎並無故意不告知系爭房屋有滲漏水瑕疵之情形，故原告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台灣房屋楊梅店、吳奕霈連帶賠償，為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吳佩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龍明珠 
依民事訴訟書狀規則第 5 條規定：  
當事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書狀，經法院定期間通知其補正，而未補正或未能補正符合規定之書狀者，法院得拒絕其書狀之提出，不列為訴訟資料；其嗣後再就同一事由提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之書狀者，不生效力，法院毋庸處理。
當事人於前項期間內補正者，視同於原書狀到院時已提出；逾期始提出符合規定之書狀者，為新提出之書狀。
當事人未依第一項規定補正前，法院得不將書狀分與法官辦理。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73號

原      告  吳尚頤  



訴訟代理人  王煥傑律師

被      告  陳朝壎  

訴訟代理人  黃曼瑤律師

被      告  台灣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楊梅四維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滿華  

被      告  吳奕霈  

上  二  人

訴訟代理人  翁永灝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3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3年5月22日透過被告台灣房屋仲介

    股份有限公司楊梅四維分公司（下稱台灣房屋楊梅店）之經

    紀人員即被告吳奕霈居間介紹，以新臺幣（下同）980萬元

    向被告陳朝壎購買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段000巷00號2

    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及其坐落土地，並於113年7月18日

    完成房屋點交手續。詎原告於113年8月9日即發現系爭房屋

    主臥室木地板縫隙有滲漏水之情形，及於113年8月22日發現

    系爭房屋主衛浴、客衛浴磁磚亦有滲漏水之情形。被告陳朝

    壎於買賣契約現況說明書勾選系爭房屋無滲漏水，顯然係故

    意不告知系爭房屋有滲漏水瑕疵，爰依民法第360條之規定

    ，請求被告陳朝壎賠償維修費用525,263元及檢測費用17,32

    5元。又被告台灣房屋楊梅店、吳奕霈未善盡調查義務且隱

    瞞系爭房屋有滲漏水瑕疵，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

    條第1項、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規定，應連帶

    賠償原告上開維修費用及檢測費用等語。並聲明：㈠被告陳

    朝壎應給付原告542,58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台灣房屋楊梅店、

    吳奕霈應連帶給付原告542,58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第一、二項聲明

    ，如任一被告為給付時，另一被告於其給付範圍內免除給付

    責任。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陳朝壎：被告陳朝壎居住系爭房屋長達19年未曾重新裝

    潢或修繕，且居住期間無滲漏水情形，鄰居亦未曾反應有漏

    水。系爭房屋為中古屋，買賣雙方簽約時以賣方讓價後不負

    瑕疵擔保責任，合意以980萬元成交，低於被告陳朝壎原預

    定之售價1,058萬元，並特約免除賣方之瑕疵擔保責任，故

    原告不得再請求被告陳朝壎負賠償責任。又原告自行委請樂

    菁工程檢驗有限公司（下稱樂菁公司）檢驗欠缺公正性，報

    價單高於市場行情且未計算折舊等語置辯。並聲明：1.原告

    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台灣房屋楊梅店、吳奕霈：原告所述木地板縫隙滲漏水

    、樓下住戶天花板夾層中之白華結晶垂流、放置木炭及防潮

    顆粒，均為破壞系爭房屋外層始得查知之瑕疵，而非一般人

    肉眼所得直接知悉，亦非經紀人員之專業所能及。被告吳奕

    霈未違反民法第567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規

    定之注意義務，不構成債務不履行，被告台灣房屋楊梅店自

    不負連帶賠償責任。縱認被告應負賠償責任，原告所提報價

    單項目非全部與漏水相關，且應計算折舊等語置辯。並聲明

    ：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請求被告陳朝壎賠償為無理由。

　　1.按買賣之物，缺少出賣人所保證之品質者，買受人得不解

      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而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出賣

      人故意不告知物之瑕疵者亦同，民法第360條定有明文。

　　2.原告於113年5月22日以980萬元向被告陳朝壎購買系爭房

      屋及其坐落土地，並於113年7月18日完成房屋點交手續，

      系爭房屋現況說明書第28點「是否有滲漏水情形」勾選否

      ，惟原告於113年8月9日因裝潢拆除主臥室木地板，發現

      主臥室木地板下有滲漏水情形，有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

      稱系爭契約）、照片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9至29頁），且

      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65頁），堪信為真實。

　　3.原告主張被告陳朝壎故意不告知系爭房屋有滲漏水瑕疵，

      無非以：⑴原告於113年9月11日委託樂菁公司檢測發現系

      爭房屋漏水之原因為主衛浴、客衛浴地面與牆壁防水層開

      裂，浴室壁磚開裂嚴重吸水滲透，牆地角隅開裂未做防水

      補強直接滲漏、浴室門斗角未做防水導致滲漏等；⑵樓下

      住戶之天花板夾層內部樓板滲漏白華結晶垂流，樓下住戶

      天花板油漆脫落、壁癌；⑶系爭房屋主臥室木地板下方鄰

      近主衛浴區域放置大量木炭及白米等具備防潮、吸附空氣

      中水分特性之防潮物品云云，並提出樂菁公司檢測報告書

      及照片為證（本院卷第39至75頁）。

　　4.然查：⑴兩造不爭執系爭房屋於點交時浴室壁磚有破裂情

      形（本院卷第165頁），浴室壁磚有局部裂痕固為肉眼所

      能察見（本院卷第31頁），然防水層是否失效並非肉眼可

      知，且原告是拆除木地板後才發現滲漏水並委請樂菁公司

      檢測，自不能以交屋後樂菁公司檢測發現系爭房屋有滲漏

      水即認定被告陳朝壎明知而故意不告知系爭房屋有滲漏水

      情形。⑵原告並未舉證樓下住戶曾通知被告陳朝壎系爭房

      屋有滲漏水情形，被告陳朝壎亦稱未曾接獲鄰居反應有漏

      水，自不能證明被告陳朝壎明知而故意不告知系爭房屋有

      滲漏水之情形。⑶台灣氣候潮溼，裝潢時在木地板下方放

      置木炭防潮並不罕見，且該木地板外觀陳舊（本院卷第75

      頁），似非於交屋前故意鋪設遮蔽滲漏水之用，尚難認被

      告陳朝壎明知而故意不告知系爭房屋有滲漏水之情形。

　　5.原告另於115年1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當日提出民事準備一

      狀及原證9至12為證（本院卷第245至261頁），然本院於1

      14年10月20日已發函請兩造於114年11月28日前聲請調查

      證據或提出證據，逾時不予調查、審酌，且記載本次開庭

      （115年1月23日）預定辯論終結（本院卷第201、202頁）

      ，兩造均於114年10月29日收受函文（本院卷第211至215

      頁）。被告均已遵期提出書狀（本院卷第219、227頁），

      原告卻逾期將近2個月才當庭提出書狀及證據，且未說明

      正當原因（本院卷第239頁），顯然意圖延滯訴訟，故本

      院不予審酌原告上開書狀內容及證據。

　　6.綜上，原告並未舉證被告陳朝壎故意不告知系爭房屋有滲

      漏水瑕疵，則原告依民法第360條規定，請求被告陳朝壎

      給付維修費用525,263元及檢測費用17,325元，為無理由

      。

　㈡原告請求被告台灣房屋楊梅店、吳奕霈賠償為無理由。

　　1.按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

      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賠償

      責任，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定有明文。

　　2.次按，經營仲介業務者經買賣或租賃雙方當事人之書面同

      意，得同時接受雙方之委託，並依下列規定辦理：一、公

      平提供雙方當事人類似不動產之交易價格。二、公平提供

      雙方當事人有關契約內容規範之說明。三、提供買受人或

      承租人關於不動產必要之資訊。四、告知買受人或承租人

      依仲介專業應查知之不動產之瑕疵。五、協助買受人或承

      租人對不動產進行必要之檢查。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為保護買賣或租賃當事人所為之規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

      條例第24條之2定有明文。

　　3.原告主張被告吳奕霈於簽訂系爭契約前僅1次攜同原告看

      屋，且原告並未進入系爭房屋主臥室、主衛浴、客衛浴檢

      查屋況，被告台灣房屋楊梅店、吳奕霈在原告尚未了解系

      爭房屋全部屋況之情況下倉促令原告與被告陳朝壎簽訂系

      爭契約，且協助被告陳朝壎隱瞞系爭房屋存在漏水瑕疵，

      未盡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第3至5款義務云云

      。

　　4.惟查，原告自承簽約前到現場看屋7到10分鐘，簽約後原

      告有帶家人看了約20分鐘等語（本院卷第242頁），且系

      爭契約亦有附現況說明書（本院卷第25頁），則原告對於

      系爭房屋為中古屋及屋況為何，並非毫無了解。又原告是

      在拆除木地板後才發現滲漏水情形，且委託樂菁公司檢查

      才知浴室防水層失效，然仲介人員並無以專業機具設備於

      交屋前測試系爭房屋有無漏水之義務，倘肉眼可見之處並

      無滲漏水情形，自難謂被告台灣房屋楊梅店、吳奕霈有何

      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第3至5款義務或債

      務不履行情形。至於原告主張被告台灣房屋楊梅店、吳奕

      霈協助被告陳朝壎隱瞞系爭房屋存在漏水瑕疵，並未提出

      證據，且本院認定被告陳朝壎並無故意不告知系爭房屋有

      滲漏水瑕疵之情形，故原告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

      條第2項、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

      求被告台灣房屋楊梅店、吳奕霈連帶賠償，為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

    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

    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吳佩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龍明珠 

依民事訴訟書狀規則第 5 條規定：  

當事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書狀，經法院定期間通知其補正

，而未補正或未能補正符合規定之書狀者，法院得拒絕其書狀之

提出，不列為訴訟資料；其嗣後再就同一事由提出未依格式或記

載方法製作之書狀者，不生效力，法院毋庸處理。

當事人於前項期間內補正者，視同於原書狀到院時已提出；逾期

始提出符合規定之書狀者，為新提出之書狀。

當事人未依第一項規定補正前，法院得不將書狀分與法官辦理。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73號

原      告  吳尚頤  



訴訟代理人  王煥傑律師

被      告  陳朝壎  

訴訟代理人  黃曼瑤律師

被      告  台灣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楊梅四維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滿華  

被      告  吳奕霈  

上  二  人

訴訟代理人  翁永灝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3年5月22日透過被告台灣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楊梅四維分公司（下稱台灣房屋楊梅店）之經紀人員即被告吳奕霈居間介紹，以新臺幣（下同）980萬元向被告陳朝壎購買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段000巷00號2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及其坐落土地，並於113年7月18日完成房屋點交手續。詎原告於113年8月9日即發現系爭房屋主臥室木地板縫隙有滲漏水之情形，及於113年8月22日發現系爭房屋主衛浴、客衛浴磁磚亦有滲漏水之情形。被告陳朝壎於買賣契約現況說明書勾選系爭房屋無滲漏水，顯然係故意不告知系爭房屋有滲漏水瑕疵，爰依民法第360條之規定，請求被告陳朝壎賠償維修費用525,263元及檢測費用17,325元。又被告台灣房屋楊梅店、吳奕霈未善盡調查義務且隱瞞系爭房屋有滲漏水瑕疵，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規定，應連帶賠償原告上開維修費用及檢測費用等語。並聲明：㈠被告陳朝壎應給付原告542,58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台灣房屋楊梅店、吳奕霈應連帶給付原告542,58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第一、二項聲明，如任一被告為給付時，另一被告於其給付範圍內免除給付責任。㈣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

　㈠被告陳朝壎：被告陳朝壎居住系爭房屋長達19年未曾重新裝潢或修繕，且居住期間無滲漏水情形，鄰居亦未曾反應有漏水。系爭房屋為中古屋，買賣雙方簽約時以賣方讓價後不負瑕疵擔保責任，合意以980萬元成交，低於被告陳朝壎原預定之售價1,058萬元，並特約免除賣方之瑕疵擔保責任，故原告不得再請求被告陳朝壎負賠償責任。又原告自行委請樂菁工程檢驗有限公司（下稱樂菁公司）檢驗欠缺公正性，報價單高於市場行情且未計算折舊等語置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台灣房屋楊梅店、吳奕霈：原告所述木地板縫隙滲漏水、樓下住戶天花板夾層中之白華結晶垂流、放置木炭及防潮顆粒，均為破壞系爭房屋外層始得查知之瑕疵，而非一般人肉眼所得直接知悉，亦非經紀人員之專業所能及。被告吳奕霈未違反民法第567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規定之注意義務，不構成債務不履行，被告台灣房屋楊梅店自不負連帶賠償責任。縱認被告應負賠償責任，原告所提報價單項目非全部與漏水相關，且應計算折舊等語置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請求被告陳朝壎賠償為無理由。

　　1.按買賣之物，缺少出賣人所保證之品質者，買受人得不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而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出賣人故意不告知物之瑕疵者亦同，民法第360條定有明文。

　　2.原告於113年5月22日以980萬元向被告陳朝壎購買系爭房屋及其坐落土地，並於113年7月18日完成房屋點交手續，系爭房屋現況說明書第28點「是否有滲漏水情形」勾選否，惟原告於113年8月9日因裝潢拆除主臥室木地板，發現主臥室木地板下有滲漏水情形，有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照片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9至2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65頁），堪信為真實。

　　3.原告主張被告陳朝壎故意不告知系爭房屋有滲漏水瑕疵，無非以：⑴原告於113年9月11日委託樂菁公司檢測發現系爭房屋漏水之原因為主衛浴、客衛浴地面與牆壁防水層開裂，浴室壁磚開裂嚴重吸水滲透，牆地角隅開裂未做防水補強直接滲漏、浴室門斗角未做防水導致滲漏等；⑵樓下住戶之天花板夾層內部樓板滲漏白華結晶垂流，樓下住戶天花板油漆脫落、壁癌；⑶系爭房屋主臥室木地板下方鄰近主衛浴區域放置大量木炭及白米等具備防潮、吸附空氣中水分特性之防潮物品云云，並提出樂菁公司檢測報告書及照片為證（本院卷第39至75頁）。

　　4.然查：⑴兩造不爭執系爭房屋於點交時浴室壁磚有破裂情形（本院卷第165頁），浴室壁磚有局部裂痕固為肉眼所能察見（本院卷第31頁），然防水層是否失效並非肉眼可知，且原告是拆除木地板後才發現滲漏水並委請樂菁公司檢測，自不能以交屋後樂菁公司檢測發現系爭房屋有滲漏水即認定被告陳朝壎明知而故意不告知系爭房屋有滲漏水情形。⑵原告並未舉證樓下住戶曾通知被告陳朝壎系爭房屋有滲漏水情形，被告陳朝壎亦稱未曾接獲鄰居反應有漏水，自不能證明被告陳朝壎明知而故意不告知系爭房屋有滲漏水之情形。⑶台灣氣候潮溼，裝潢時在木地板下方放置木炭防潮並不罕見，且該木地板外觀陳舊（本院卷第75頁），似非於交屋前故意鋪設遮蔽滲漏水之用，尚難認被告陳朝壎明知而故意不告知系爭房屋有滲漏水之情形。

　　5.原告另於115年1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當日提出民事準備一狀及原證9至12為證（本院卷第245至261頁），然本院於114年10月20日已發函請兩造於114年11月28日前聲請調查證據或提出證據，逾時不予調查、審酌，且記載本次開庭（115年1月23日）預定辯論終結（本院卷第201、202頁），兩造均於114年10月29日收受函文（本院卷第211至215頁）。被告均已遵期提出書狀（本院卷第219、227頁），原告卻逾期將近2個月才當庭提出書狀及證據，且未說明正當原因（本院卷第239頁），顯然意圖延滯訴訟，故本院不予審酌原告上開書狀內容及證據。

　　6.綜上，原告並未舉證被告陳朝壎故意不告知系爭房屋有滲漏水瑕疵，則原告依民法第360條規定，請求被告陳朝壎給付維修費用525,263元及檢測費用17,325元，為無理由。

　㈡原告請求被告台灣房屋楊梅店、吳奕霈賠償為無理由。

　　1.按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賠償責任，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定有明文。

　　2.次按，經營仲介業務者經買賣或租賃雙方當事人之書面同意，得同時接受雙方之委託，並依下列規定辦理：一、公平提供雙方當事人類似不動產之交易價格。二、公平提供雙方當事人有關契約內容規範之說明。三、提供買受人或承租人關於不動產必要之資訊。四、告知買受人或承租人依仲介專業應查知之不動產之瑕疵。五、協助買受人或承租人對不動產進行必要之檢查。六、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為保護買賣或租賃當事人所為之規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定有明文。

　　3.原告主張被告吳奕霈於簽訂系爭契約前僅1次攜同原告看屋，且原告並未進入系爭房屋主臥室、主衛浴、客衛浴檢查屋況，被告台灣房屋楊梅店、吳奕霈在原告尚未了解系爭房屋全部屋況之情況下倉促令原告與被告陳朝壎簽訂系爭契約，且協助被告陳朝壎隱瞞系爭房屋存在漏水瑕疵，未盡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第3至5款義務云云。

　　4.惟查，原告自承簽約前到現場看屋7到10分鐘，簽約後原告有帶家人看了約20分鐘等語（本院卷第242頁），且系爭契約亦有附現況說明書（本院卷第25頁），則原告對於系爭房屋為中古屋及屋況為何，並非毫無了解。又原告是在拆除木地板後才發現滲漏水情形，且委託樂菁公司檢查才知浴室防水層失效，然仲介人員並無以專業機具設備於交屋前測試系爭房屋有無漏水之義務，倘肉眼可見之處並無滲漏水情形，自難謂被告台灣房屋楊梅店、吳奕霈有何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第3至5款義務或債務不履行情形。至於原告主張被告台灣房屋楊梅店、吳奕霈協助被告陳朝壎隱瞞系爭房屋存在漏水瑕疵，並未提出證據，且本院認定被告陳朝壎並無故意不告知系爭房屋有滲漏水瑕疵之情形，故原告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民法第227條第1項準用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台灣房屋楊梅店、吳奕霈連帶賠償，為無理由。

四、綜上所述，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予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吳佩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龍明珠 

依民事訴訟書狀規則第 5 條規定：  

當事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書狀，經法院定期間通知其補正，而未補正或未能補正符合規定之書狀者，法院得拒絕其書狀之提出，不列為訴訟資料；其嗣後再就同一事由提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之書狀者，不生效力，法院毋庸處理。

當事人於前項期間內補正者，視同於原書狀到院時已提出；逾期始提出符合規定之書狀者，為新提出之書狀。

當事人未依第一項規定補正前，法院得不將書狀分與法官辦理。　　　　　　　　　　　　　　　  





